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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文件
遵医校办发〔2021〕4 号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关于印发遵义医科大学会计稽核制度的通知

珠海校区，各院系、各部门：

《遵义医科大学会计稽核制度》已经学校 2020 年 12 月 29

日第二十一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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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会计稽核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经济活动全过程进行监控，堵塞漏洞、消

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差错及舞弊行为，改善管理、避免损

失，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根据《会计法》《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会计稽核制度是指指派专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进行复核的制度。

第三条 财务处内部设置稽核岗位，对学校一级财务、二级

财务实行会计稽核。通过稽核对会计核算工作实施检查、复核，

对日常核算中出现的疏漏、错误或不法行为及时加以纠正或制

止，以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第二章 会计稽核的对象和范围

第四条 对一级财务进行日常的会计稽核。

第五条 对二级财务进行集中的会计稽核。

第三章 会计稽核的职责

第六条 对财务预算、计划的合法性、合理性，编制项目依

据的可靠性、科学性，计算数据的准确性进行稽核。

第七条 对财务的收支情况进行稽核。



- 3 -

第八条 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内容进行稽核。

第九条 对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的收支结余和财产物资的收

发、保管、结存进行稽核。

第十条 对内部的牵制制度进行稽核。

第四章 会计稽核的权限

第十一条 有权查阅与财务有关的会议资料。

第十二条 有权要求相关人员纠正错误。

第十三条 有权查处各类错弊行为，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有权制止各类违法、违纪行为，并报学校处理。

第十五条 有权检查、清点各类财产物资。

第十六条 有权检查各项经济活动。

第五章 会计稽核遵循的原则

第十七条 按照法律、法规及会计制度稽核的原则。

第十八条 使用依据的适用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原则。

第十九条 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二十条 对重大事项单独、快速反映的原则。

第二十一条 在稽核工作中不受外界干涉和影响，独立行使

稽核职权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保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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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计稽核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国家法律、法规、统一规定的会计制度。

第二十四条 财政厅、教育厅的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

第二十五条 学校相关管理办法、规章制度。

第七章 经济责任

第二十六条 稽核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未及

时纠错防弊，对学校造成损失的，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给予

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1月 6日印发
共印 5份


